
关于转发市督委办《关于严明招生纪律
规范招生行为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有关学校:

现将市督委办《关于严明招生纪律规范招生行为的通

知》（常教督委办[2020]12 号，见附件）转发给你们，希严

格遵照执行。

附件:市督委办《关于严明招生纪律规范招生行为的通

知》

常州市武进区教育局

2020 年 5 月 14 日


